关于《咸宁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征求意见未达到30天情况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为加强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，切实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咸宁市实际，市财政局起草了《咸宁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就征求意见未达到30天作说明如下：
6月25日，市财政局已同步通过政务内网征求市直各相关单位的意见。但为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、民主化、法制化，按照以往惯例，在局网站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，时间为10天。我们认为，此行动方案不属于重大行政决策，征求意见时间可由本系统结合实际情况自行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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